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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04 

修正條文 建議事項 說明 

 

第二條    本規則用詞，定義如下：  

 

   二、職業健康管理師：指事業單位內統籌擬訂、規劃

勞工健康服務之政策及計畫，並協調與指導相關部門及

人員之推動者。  

 

1. 建議將「勞工健康服

務」改為「職業衛生

業務」或「職業健康

業務」； 

 

 

 

 

 

 

 

 

2. 而相關人員職稱則建

議將「勞工健康服務

人員」改為「職業衛

生人員」或「職業健

康人員」。 

 

1. 若職安署決定全面將「職業衛生」改為

「職業健康」，那同時也要將醫療人員

在職場的角色功能「限縮」在僅僅提供

健康相關的工作就好，不應該要求相關

人事要接受許多的勞安衛教育甚至認

證，方能名符其實。專業職稱應該要能

反映實際工作內容，因此強烈建議不宜

匆促更名。再者，以台灣目前職業安全

衛生發展狀況而言，「職業衛生」仍是

比較能夠反映實際內涵的名稱。 

 

2. 然健康照護乃須由受過正式教育及通

過國家考試之醫事人員方能為之之專

業性活動，若以「健康服務人員」名之，

較易陷入一般人所謂服務業之思維，也

可能混淆雇主聘用時之心態及社會大

眾之視聽，相對不妥。 

mailto:ohneat101@gmail.com


  
 2 

 
  

修正條文 建議事項 說明 

 

第三條  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二百人以上者，應視其事

業之規模及性質，分別依附表二與附表三所定之人力

配置及臨廠服務頻率，僱用或特約具醫師、護理人員、

心理師、職能治療師（生）等資格之勞工健康服務人

員 (以下簡稱勞工健康服務人員 )，辦理臨廠健康服務。 

   

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僱用之人員因故未能執行職務

時，雇主應即指定適當代理人。其代理期間不得超過

三個月。  

 
 
 
 

 

建議代理時間之限制，

應配合性別工作平等

法之相關規定與期

程，以免影響職護申

請育嬰留職停薪之權

益。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家有 3歲以下

子女之父母，參加就業保險年資累計滿 1

年者，可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給付標

準為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 60%計

算，每一子女之父母各得請領最長 6個

月。但擬修改之條文，恐將影響職護申請

育嬰留職停薪之權益，故不宜限定「代理

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建議予以修正。 

 

第四條  前條醫師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二、依附表四的課程訓練合格。  

前條第一項之護理人員、心理師、職能治療師 (生 )

應具下列資格：… 

 
 
 
 

 

建議醫師及護理人員部

分應維持現行規則，但

增列： 

前條第一項之心理

師、職能治療師(生)應

具下列資格：… 

 

 

職護乃職場上第一線要面對與處理勞工

所有的基本健康照護需求、甚至緊急救護

時之最關鍵的「合格醫事人員」，切不可

與其他相對上較屬於「bonus」層次(雇主

給勞工在健康照護上的額外好處)之心理

師、職能治療師(生)相提並論。畢竟，二

者之相對急迫性是顯而易見的。 

 
 

第五條     職業健康管理師應具下列資格，並經中央主

管機關認證合格：  

        

 一、領有護理師證照，並經前條第  二項第二款之訓練合

格。  

 

建議暫不宜設置「職

業健康管理師」之認

證考試。 

 

 

護士及護理師是國家考試中的普考及高

考及格者，其專業性已受醫療法認證；而 

「職業健康管理師」是屬於專業認證層

次，若將出現於國家行政單位的法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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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建議事項 說明 

 二、從事勞工健康服務工作經驗五年以上。  

三、經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教育訓練期滿，領有

結業證書。  

符合前項第一款規定，且具國內外職業衛生、健康管理、

護理等相關類科碩士以上學位者，得抵免前項第二款所

定從事勞工健康服務工作經驗二年。  

第一項之認證，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學術機構或相關團

體辦理之。  

 

 

 

 

 

 

 

 

 

 

 

 

 

 

應該廣納各專業團體之意見及認同，包括

所訂定之考試內容、規則、錄取標準及方

式、命題人員之遴選等都應有更加完善的

準備及公告周知，再由相關專業團體、學

術單位共同推選合格者並在政府主管單

位監督下執行。絕非僅由單一學會接受委

任而為之，相對有失嚴謹。 

 

此外，術業有專攻，因此不應「要求」職

護「必需」具有勞安相關課程結業證書，

方具職護進階認證或考試之資格。若基本

核心能力確立，職護應已完成就業所需之

必要職能。其他證照之取得，應為鼓勵個

人自我成長之利而為之， 但不宜訂定要

必要之項目。 

 

附表三勞工健康服務人員及職業健康管理師人力配置

表  

勞工  

作業別及人數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勞工

人數  
備註  

0-99 
100-
299 

300 
以上  

一、  所 置 專 任 人

員 應 為 全 職

僱用，不得兼

任 其 他 與 勞

工 健 康 服 務

無關之工作。 

 

勞  

工  
1-299  

專任

1 人  
 

 

1. 有關勞工健康服務

人員配置，主要應落

實稽核，請針對職護

是否「專職專責」稽

查，。 

 

 

 

 

 

1. 現階段職護「專職專責」之政策尚未

能普遍落實，與其再次修法，更急迫

的應是強化「職業衛生護理師」專職

專責的執業情況；建請 貴署落實稽核

工作，例如要求廠方提出職護工作手

冊及紀錄等，方能確保勞工健康照護

的品質及落實職護「專職專責」的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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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建議事項 說明 

人  

數  300- 
999 

專任

1 人  

專任

1 人  

專任

2 人  

二、  勞工總人數

超過 6000 人

以上者，每增

加 6000 人，

應增加專任

護理人員至

少 1 人。  

三、  所置專任人

員 2 人以下

者，應具護理

人員資格， 3

人以上者，除

護理人員 2 人

外，得依事業

單位需求配

置符合第四

條資格之心

理師或職能

治療師 (生 )。  

1000- 
2999 

專任

2 人  

專任

2 人  

專任

2 人  

3000- 
5999 

專任

3 人  

專任

3 人  

專任

4 人  

6000 
以上  

專任

4 人  

專任

4 人  

專任

4 人  

 

 

2. 建議表三所定之人

力配置之備註：三、

所置專任人員應具

護理人員資格；專任

人員數達 3人以上

者，得依事業單位需

求，增置符合第四條

資格之心理師或職

能治療師(生)。 

 

2. 無法理解，此次再修訂之版本，為何

專職職護之比例(66.7%)比上一版本

更低(75%)?人力配置是依勞工健康

照護需求於先前所訂定最低護理人力

需求，掌管勞工健康照護計畫，原本

已是 1人掌管人數眾多的勞工，如今

若再作此修改，企業依法於專任人數

要求中配置其他專業人員(33.3%)，將

直接限縮護理人力；然相關勞工健康

照護之健康管理與健康指導及第八條

等，仍需由護理人員執行；而若受限

於人力緊縮，恐僅辦理常規事項即出

現人力不足之窘況、遑論職護專業在

職場健康照護發揮功能，最後終將損

害勞工於職場健康照護之權益，絕非

勞工之福。職場中 6000人以上事業單

位，為顧及勞工健康、生產力、公司

福利及企業形象，已有多家公司另聘

或特約心理師、職能治療師為勞工服

務，故為使勞工健康照護更趨完善，

建議應以 「三、所置專任人員應具護

理人員資格；專任人員數達 3人以上

者，得依事業單位需求，增置符合第

四條資格之心理師或職能治療師



  
 5 

 
  

修正條文 建議事項 說明 

(生)」。如此，將不影響原本之職護

人力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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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項雖與修法無關、但與職護專業發展(亦等於職場健康照護品質)息息相關的建議，亦請 貴署卓參。 

 
建議職安署能盡速建立職護人力資料庫年報(建議內容參考如表一)，有別於衛福部之執登，其重要目的如下: 

 
1. 建請職安署公告全國每年已完成「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培訓課程」之人數及總累積人數，並估算全國所需之職

護總數，以及總累積之人力庫的基本資料(包括學員職場表現、就業動向、工作內容、薪資結構等等)，以提供有意進入

職業衛生護理專業者之參考。 

2. 作為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之中央最高主管機構，職安署除了一向為辦理訓練機構之素質嚴格把關外，建議也應該對該相

關訓練機構訂定每年合理的學員招收數量及訓練產出之品質作更為嚴格的管理。目前職護就業後勞動條件不理想，最

大的肇因之一是我國至今仍完全以職業訓練的模式取代正規教育，以因應職場短期內對職護的大量需求，因此大部分

的新進人員(尤其是一廠一職護者)均陷於徬徨無所措、甚或孤立無援之窘境。相對於持續大量吸收新人進入，貴署是否

可考慮責成/補助各職護訓練機構，用更多能量去強化「現任職護」們之職能、而非一昧地製造更多未來的無辜職護，

而流於「惡性循環」之漩渦!! 

3. 推估每年合理之受訓職護人數 – google「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培訓課程」，不難估算每一年將可能再產出之新手

職護數量；試問，這真的是我們所需要的? 

4. 了解全國完成「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培訓課程」之累積總人數與實際執登之職護人數間的差異，則或可窺知職

護勞動條件是否合理? 

 
 

 表一、民國 104 年我國職護人力資料庫 

 
全國已完成”從事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培

訓課程 “之職護總人數 

 

 
估算全國所需之 

職護人力總數 

 
目前已完成執登之 

職護人數 

 
預估每年合理之受訓 

職護人數 

Ex. 約 5500 名 Ex. 約 4500 名 Ex. 約 1800 名 Ex.  ≤ 500 
 

 


